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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6〕11 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西城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专项治理

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西城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专项治

理行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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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

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疏解非首都功能、提升居民服务业质量

的工作部署，我区开展了“七小”无证无照专项治理行动，去年

已提前全部清零，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但是无照经营的反弹

现象不容乐观，特别是无证照餐饮的反弹较为突出。2016 年，

按照区政府疏解非首都功能新的工作要求，结合“七小”整治第

二阶段的重点工作任务，全区要结合“无证无照餐饮单位专项整

治行动”继续开展“七小”整治，加大对无证照餐饮的查处力度，

遏制无证照餐饮的反弹，巩固成果；同时要结合辖区特点对全区

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开展专项整治，进一步发挥功能疏解、产业

疏解的带动作用，提升西城区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品质。

一、工作目标及整治对象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一是巩固成果，防止反弹。加强对已取缔“无证照七小”的

管控，对于出现反弹的，及时查处取缔。二是 2016 年全区不规

范“七小”门店要实现削减 20%的目标。其中，示范区力争在 6

月 30 日之前完成削减任务，同时要结合区生活性服务业三年规

划，提升重点区域生活服务业品质，创建“经营规范样板街”。

规范区年底前完成削减任务，并力争创建符合街区特点的“经营

规范样板街”。

（二）整治对象

针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，开展分类监管，分批削减，不断

提升我区生活性服务业整体品质。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，即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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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、安全监管、城市管理、市政管理、卫生健康五大领域中

存在不规范行为的“七小”门店的统称，具体表现为经营行为违

法，存在生产、消防、治安等方面隐患，破坏城市环境，影响市

政管理，擅自改变房屋性质、开墙打洞，以及利用违法建设或地

下空间开展经营活动的“七小”门店。

二、阶段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16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31 日）

制定全区工作方案，建立协调机制，研究、协调、部署专项

工作组。各街道办事处根据辖区实际情况，确定工作重点，制定

本地区工作方案，完成动员部署工作。

（二）摸底排查（2016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）

示范区 4 月 3 日前上报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台账（见附件），

确定拟建设的“经营规范样板街”。规范区在整治过程中同步开

展摸排工作，4 月底前上报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台账（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专项整治（2016 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）

按照方案要求，结合拆违撤市、环境治理、开墙打洞、地下

空间治理等专项整治，采取联合执法等手段，开展对辖区不规范

“七小”门店的削减提升。整治过程中，西城区“七小”无证无

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办公室组织各专

项工作组对各街道办事处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整治情况进行实地

检查督导（每个街道不少于两次），及时对整治进展情况进行通

报。

（四）工作总结（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各成员单位、街道办事处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治理情况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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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总结，将相关总结材料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总结整治措施与方法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一是严控增量，消减存量。严格按照《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

止和限制目录》（以下简称<禁限目录>），控制市场及市场内主体

增量，限制不符合西城功能定位的业态发展。引导街道结合区域

实际制定符合街区特色的禁限目录，把好准入关，提高准入门槛，

对于不符合首都核心城区功能定位的业态从严控，从重压，从源

头上遏制“七小”门店的数量。同时加强安全生产、税收征管、

商标侵权、不合格商品方面的监管，压缩低端产业生存空间,达

到消减存量的目的。

二是分类监管，消减提升。分析梳理“七小”门店涉及的行

业监管领域和突出风险隐患，结合“餐饮安全示范街”、“经营规

范样板街”的创建工作，确定重点整治区域，建立完善街道不规

范“七小”门店台账。从市场监管、安全监管、城市管理、市政

管理、卫生健康五大领域入手，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分类监管、

消减提升。

三是严格执法，高限处罚。依托执法联席会协调相关执法部

门，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，本着“从严从快，严格执法、高限

处罚”的原则，坚持查处一批、处罚一批、关停一批、吊销一批。

四是借势借力，共同施策。要将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的削

减提升同拆违撤市、环境治理、开墙打洞、地下空间治理、无证

无照餐饮整治等相关工作结合起来，加大工作统筹力度。进一步

强化税收征管、水电气管理等约束手段，压缩不规范“七小”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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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生存空间，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共同施策，综合治理。

五是源头治理，以房控人。要从房屋源头着手，严格执行《北

京市西城区直管公房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强化直管公房监管，采取

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以赎买、拆迁等形式逐步回收房屋使用权，

削减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生存空间。

六是瘦体健身，疏堵结合。一方面对于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

整治后腾退的房屋，要结合区生活性服务业三年规划的落实，合

理利用，积极为产业疏解创造便利条件。另一方面提升重点区域

生活服务业品质，创建“经营规范样板街”。

七是信息披露，信用约束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及时捕捉不规

范“七小”门店存在的失信行为，加强信息互通，通过西城区企

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的相关信息，进行信用

约束，同时利用西城报等平台和媒体进行曝光，借助社会力量削

减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生存空间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一是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《西城区“七小”无证无照专

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》明确了两年整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

工，结合 2016 年“七小”整治的重点工作任务，要继续保持原

有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执法协调组、业态

提升组两个专项工作组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加强调度，及时处置相

关问题。街道办事处要高度重视，统筹辖区执法力量，组织开展

专项整治行动，抓好任务的布置落实。

二是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。各街道办事处要统筹管理，以社

区为单位，对辖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开展摸排，特别要重点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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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利用违建从事经营的，擅自改变房屋性质、开墙打洞的，以及

利用地下空间开展经营活动的“七小”门店，建立动态台账。

三是强化协调，注重合力。各成员单位要在街道办事处的统

筹协调下，主动履职，密切配合，通力合作，特别对一些职能交

叉的领域，要强化信息互通，做好联合整治，不推诿，主动靠前，

合力完成此次削减提升任务。

四是强化督查，确保实效。领导小组将加大对此次削减工作

的实地检查和督导，不定时的对各街道开展明察暗访，对发现的

问题及时通知责任单位进行整改，确保整治取得实效。

五是信息报送，及时总结。针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

重大或典型案例和存在的问题，各街道办事处要认真总结，主动

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。各工作组组长单位要注意收集相关信

息，及时上报办公室。办公室要汇总整治信息，定期编发简报，

报送区政府领导。

附件：1.西城区“七小”整治主要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2.西城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台账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4月 22 日印发



- 7 -

西政办发〔2016〕11 号附件 1

西城区“七小”整治主要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城市管理：区环保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消防支队、区公安

分局、区环境办、区房管局、区民防局、区商务委、区发改委、

区房地中心、宣房投公司依据各自职责，从功能疏解、城市管理

入手，结合全区环境建设、拆违撤市、开墙打洞治理、直管公房

整治工作，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开展专项整治，同时结合区生

活性服务业三年规划的落实，提升重点区域生活服务业品质，创

建“经营规范样板街”。

市场监管：西城工商分局、区城管执法监察局、区食药监管

局、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、区环保局、区质监局依据各自职责，

依法查处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。

市政管理：区市政市容委、区环境办、区城管执法监察局依

据各自职责，结合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、环境卫生和市容环

境综合整治，开展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的整治工作。

安全监管：区安监局、西城公安分局、西城消防支队依据各

自职责，对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开展专项整治，对存在安全生产

隐患的，依法查处。

卫生健康：区卫计委、区食药监管局依据各自职责，对不规

范“七小”门店开展专项整治，对存在公共卫生、食品卫生隐患

的，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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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政办发〔2016〕11 号附件 2

西城区不规范“七小”门店台账
填报部门：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
序
号

经营者
姓名

执照号
许可
情况

经营地址
经营场所产

权人
经营
面积

不规范类
别(违建/
开墙打洞/
地下空间）

经营
者
户籍
地

从
业
人
数

主营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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